
亞洲大學跑馬燈活動訊息刊登申請表 
 

申請單位 

 

 

 

刊登內容 

限 50 字以內，請盡量刊登重點，若超出跑馬燈總容量上限，將以重大活動或

訊息為優先，總務處有權篩選及刪除內容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刊登期間 年    月    日 至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申請人 單位主管 總務處 總務長 

    

備註：最遲請於刊登前一日完成申請程序。 

(承辦人：曾百宜小姐，分機 3343) 

  

以下由總務處填寫 

刊登人員 完成日期 刪除日期 

   

 


